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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大學  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（拾穗計畫） 

網路報名系統、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操作圖文說明 
 
報名網址與流程： 
＊請至本校首頁(http://www.nthu.edu.tw/)→點選「招生專區」，連結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網頁。 

或直接輸入網址(https://adms.site.nthu.edu.tw/)。 

 
 

＊點選上方「報名報到系統」→選擇「特殊選才(拾穗計畫)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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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部分瀏覽器可能會出現下列訊息： 

 
 
 

  
 
 
 

1. 請先閱讀上面的注意事項與重
要公告。  

2. 點選下方「登入特殊選才(拾穗
計畫)報名系統」。 

如遇到此情形，請選擇
「繼續瀏覽此網站」。 

閱讀完個人隱私權保護宣告
後，請按「閱畢，馬上進行報
名」，繼續以下報名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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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使用本系統，請輸
入身分證字號，輸入完畢
後請點選「第一次登入報
名系統」。 
以下由第一次登入報名系
統開始說明。 

報完名後，不論您是要修改個人
資料、上傳身分證明文件、上傳審
查資料、檢視報名的狀況(繳費資
訊)、列印准考證明、修改密碼、
查詢成績等，都由此登入。 

請看完「報名注意事項」後，
勾選「已詳細閱讀注意事項」
後，再點選「進行報名」。 

1.請填寫考生姓名、性別、出生
年月日、登錄密碼等個人資料.  

2.登錄密碼限 6~20 位英、數字，
請注意英文大小寫的區別。 

如果您已報過名，但還想
再報名其他學系/班，請點
選「非第一次登入報名系
統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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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欄請選擇符合您本身條件的報名學
歷(力)資格。 

 

請詳閱相關注意事項，並
確認所有表格皆填寫完
畢且無誤後，點選「送出
個人資料」。 

此欄請選擇您目前就讀(或已畢
業、高中設學籍)的學校。 

相關學力資訊部分請參閱下方六點
說明填入。（如肄業學校、學力鑑定考
試、國家考試、學分證明、境外學歷
(國外、港澳地區、大陸地區學歷)或自
學、自學團體機構名稱等） 

如為特殊班別，例如：資優班、
雙語部、國際部、華德福實驗班、
IB 學程班…等，請於此處勾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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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再次檢閱所有的填寫資
料是否正確，如需修改請按
「修改個人資料」，如果無
誤則按「送出資料儲存」。 

填寫完個人基本資料
後，請選擇報考學系，
選擇完後請按下「送出
報名資料」。 

確認報考學系後，請按下
「確定報名資料」，若要修
改報考學系，請按下「修
改報名資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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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處即顯示欲報名的學系名稱，
已無法更改，請點選「結束報名」
並持此繳款帳號進行繳款。 
如果最後還是不想報名，請不要
繳費，於報名截止日尚未繳費者，
即視為未報名成功。 
若該繳款編號無法及時記錄下
來，可於事後登錄報名系統查看
（請看以下步驟）。 

若不想再報考其他學系，請
按下「完成網路報名」。(請
往下接續瀏覽「完成網路報
名」後之說明內容)。 

若想再報考其他學系，可再下
拉選擇，按下「送出報名資
料」。若要再繼續報考則依同
樣步驟進行報考的程序。 

請依繳費方式選擇表單。 
若要臨櫃繳款，請列印臨櫃繳款單
後，至台灣銀行各地區分行辦理。 
若此時無印表機或列印後遺失，可點
選「結束報名」後，再從「其他作業」
登入，亦可列印。 



- 7 - 

 
 

 

 

 
 
 
 

 

 
 
 

★報完名後，不論您是要修改個人資
料、上傳身分證明、上傳審查資料、檢
視報名的狀況（繳費資訊）、列印准考
證明、修改密碼、成績查詢等，都由此
登入。 
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您於報名時設定
的密碼，身分證字號為大寫，若不小心
忘記密碼的話，請點「忘記登錄密碼」。 

進入其他作業後，可以見到左邊
欄框已列示相關使用功能。如果
只有出現資料夾，請把資料夾前
方的「+」點開後，即可展開看到
相關功能。 

離開系統後，若想
再報考其他學系，
請按下「非第一次
登入報名系統」登
入。 

點選送出後，結束報名資料填寫。 

*點選左方的「報名及繳費詳
情」，可看到繳款編號及報名
費用。 
*繳費狀況(尚無任何繳款訊
息、已收到、免繳費等)也可由
此查詢。 
*本校可由系統查詢考生繳費
情形，已繳費者之繳費收執證
明請自行留存，無需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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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身分證明流程： 

具境外臺生、實驗教育學生、離島、偏遠地區、新住民及其子女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

遇家庭(符合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5 款規定」)等身分別之考生，請於填寫完所有

報名資料後，重新以「其他作業」登入後，進行身分證明文件上傳。 
未具前述身分者，無須進行此一步驟。 

 

 

 

 

1.請先點選「上傳相關身分證

明文件」 

2.選擇身分證明項目。 
如同時具有多種身分(如：中低收入

戶、離島)，請先點選其中一種身分，

完成上傳後，再點選另一個身分進行

上傳。 

3.點選「選擇檔案」後，選擇欲上傳的

檔案。 
4.「選擇檔案」旁會出現欲上傳的檔案

名稱，再點選「上傳」之功能鍵。 

5.完成上傳檔案後，可點選「檢視文

件」，確認上傳檔案是否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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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審查資料流程： 

 
 

請注意： 

1. 如使用 Safari 瀏覽器可能會讓畫面文字變成亂碼，請改以其他瀏覽器閱覽資料上傳系統，即可

正常顯示。(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) 

2. 請勿同時開啟多視窗上傳書審資料，以免誤失或資料錯亂。 

3. 報名期間內檔案皆可重新再上傳，系統僅會留存最後一次成功正確上傳的檔案。 

4. 上傳之 pdf 檔請勿設定加密功能。 

 
 

 

 
 

若要上傳審查資料，點選左
邊欄位「上傳審查資料作
業」後，再點選自己的報名
流水號，將自動連結至線上
審查系統。 

請閱讀作業說明，點選
「進入申請作業」。 

本系統基於安全考量，超過 20 分鐘未進行任何動作時，

將會自行登出，若填寫表格需花較多時間時，建議不定時

存檔(暫存)，以免所填資料因未儲存而需重新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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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1.除「壹、申請人資料」為由報名系統帶入外，其他欄位請自行填寫，該欄位若無適合資料請填
入「無」。 

2.填寫完畢後請按「儲存」鍵。報名期間內，表格資料可重複修正填寫，若於報名期間內
想要再編輯內容，一樣能再次進入編輯。 

3.欄位前有「*」為必填欄位，其餘欄位為選填。 

 
 
 

 

 
 

審查資料上傳系統分為三部分： 
(一)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
 1.填寫個人學習資料表。 
 2.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。 
(二)學系審查資料 
 上傳學系指定之審查資料。 
(三)推薦函作業 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首先請先點選「個人學習資料表」。 

此處「身分別」欄位由招生策略中
心確認後上網登錄，具相關身分
之考生請依簡章(或前一頁說明)
上傳相關證明文件。 

請先勾選「主要才能」(必填，只能擇一項)、
「次要才能」(選填，只能擇一項)。 
並依勾選之才能簡潔陳述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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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肆、學業表現」之班級排、班群排、
年級排請儘量至少擇一填入，若成績單
無該項資料，請填-1。(請檢附歷年成績
單於審查資料中) 

2.高職(不含綜合科)、專科、實驗教育、
同等學力或學校的確無法出具相關排名
資料者可免填相關欄位。 

請簡略說明主要家庭成員狀況並勾選所
屬身分別。 
 
 

如為經濟弱勢生，請依說明填答「二、過
去三年是否為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
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(第 4 條第 1 項第
5 款)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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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請依序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電子檔，限 pdf 檔(請勿加密)。完成上傳後請按下「送出」。(以下
面畫依報名學系不同，呈現項目略有不同) 

 

完成個人資料表填寫後，請按「回申請流程」進行下一步。 

1. 確認資料無誤後，請按「儲存」
完成編輯。 
 

2. 報名期間內，表格資料可重複修
正填寫，若於報名期間內想要再
編輯內容，一樣能再次進入編輯。 

請接續上傳「報名資
格審查資料」。 

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「學習狀況報
告書」如超過 30 頁，請自行擷取精華
刪減至 30 頁內，封面請加註核定公文
號，如尚未核定則請註明預計送審日
期或說明所屬縣市政府教育局之核定
狀況。 

個人學習資料表，只要標示「*」
之欄位皆已填入資料，系統即會
判定為「已完」。報名期間內可以
隨時再次修改填寫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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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確認前面的「必要性」項目是否皆為「已
完成」。 

2.當前面的項目皆完成後，系統即會自動製作
合併檔 pdf(此時顯示狀態為「製作中」)，製
作完成後可檢視資料合併檔，請確認是否無
誤。 

3.檔案製作約需數分鐘，上傳的檔案越大則製
作合併檔所花費的時間會越長，請考生耐心
等候。若已等待數十分鐘仍為製作中，可嘗
試重新整理網頁。 

送出後檔案會顯示「已完成」，可
點選該字樣進行各檔案預覽，確
認資料無誤後，請按「回申請流
程」進行下一步。 

1.部分學系(班)之報名條件訂有相關競賽或資格之證
明，請於此處上傳，並參考簡章分則中所欲報名學系
(班)之報名條件，簡述自已符合之條件。 

2.清華學院院學士班無特別競賽條件限制，無此欄位。 
3.藝術學院學士班、藝術與設計學系(創作組、設計組)
此欄位為「選繳」，如報名資格證明為作品集之一，可
直接說明是那些作品，不須重覆上傳。 

4.除上述學系外，其他學系為「必繳」。 

報名清華學院學士班乙組考生，
請依簡章規定上傳相關身分證明
文件。(報名其他學系班組考生無
須上傳，無此選項) 

注意！！ 
假如上傳非 PDF檔或是超過 10MB的
檔案，則此處仍會顯示為「未完成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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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！ 

如果您的「報名資格相關證明文件」已完成，但「個人學習資料表」尚未完成，則系統不會產

生合併檔。 
 

 

 
 
 

 
 
 

 

 
 

確認正確無誤後，請點選「確認報名
資料合併檔」。 
1.請檢查報名相關資料合併檔並確
認。 

2.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執行「確認
報名資料合併檔」，方視為資料上傳
完成。若重新上傳檔案，則合併檔將
隨之更新，請務必再次執行確認。 

請接續上傳學系審查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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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依序上傳審查資料電子檔，
限 pdf 檔(請勿加密)，每一項
檔案最大限制為 10MB 以內，
請考生斟酌資料內容。 
完成上傳後請按下「送出」。 
(註：此上傳畫面為示意圖，依
報名學系所需資料項目，實際
畫面顯示上傳項目稍有不同。) 

送出後檔案會顯示「已完成」，
可點選該字樣進行各檔案預
覽，確認資料無誤後，請按「回
申請流程」進行下一步。 

請確認前面的項目是否皆為「已完成」。當前面的項

目皆完成後，系統即會自動製作合併檔 pdf，製作完

成後可檢視資料合併檔，請確認是否無誤。 

檔案製作約需數分鐘，上傳的檔案越大則製作合併檔

所花費的時間會越長，請考生耐心等候。若已等待數

十分鐘仍為製作中，可嘗試重新整理網頁。 

確認正確無誤後，請點選「確認報名資料合併
檔」。 
請檢查報名相關資料合併檔並確認，請務必於
報名截止日前執行「確認報名資料合併檔」，方
視為資料上傳完成。若重新上傳檔案，則合併檔
將隨之更新，請務必再次執行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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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點選前方 圖示，系統
會另開視窗供填寫推薦
人資料。 

請接續進行「推薦信作業」。(可與上傳資料同時進
行) 
 
註：藝術學院學士班、藝設系創作組、藝設系設計組

等，指定繳交資料無「推薦函」，報考上述學系組
考生，無須檢附，亦無此作業選項。 

2.推薦人姓名請以中或英文輸入，
勿使用空格、標點符號、特殊字元
等。 

3.填寫完畢後請按下
「新增」，系統將自動
寄發 mail 通知推薦
人。 

若需修改推薦人服務機關、職
稱及聯絡電話等，請點選前方

圖示，修改資料後，由系統
重新寄發 mail 通知推薦人，修
改前寄發之推薦函連結將會失
效。為避免推薦人重覆收到太
多 mail 通知導致混淆無法填
寫，請審慎填寫推薦人資料。 

請於截止日前留意推薦
狀態，若推薦人未完成
推薦，請自行提醒推薦
人於期限前完成。 

若推薦人未收到通知，需

重新寄送通知信給推薦

人，請點選前方 圖示。 

若推薦人婉拒推薦，則推薦狀態會顯示
該項資訊，建議申請人先刪除該筆推薦
人，再重新邀請其他推薦人。 

請提醒推薦人： 
1.一旦推薦人已填寫完畢存檔並送出推薦函後，該筆推薦人基本資料將只能 
刪除 Delete，無法再修改。 
建議推薦人可於填寫後選擇「暫存推薦函」先預覽填寫資料，經檢視確認無
誤後，再點選「確認送出」。若未點選「確認送出」，推薦結束時，無論填寫
多少內容，系統皆會自動將所填寫的推薦結果送出。 

2.請提醒推薦人於 2025-10-20  17:00:00 (台灣時間為準)前完成推薦作業。 
3.推薦函填寫最後有 3 個選項： 
「重新填寫」全部清空重填 
「暫存推薦函」填寫過程中先暫存，在期間內隨時登入續填，推薦期限結
束時，不論是否完成內容填寫，系統皆會自動將推薦結果送出。 

「存檔並送出」如文字所敘，確認完成推薦不再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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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＊本操作手冊為供考生於報名時參考，實際招生情形仍依本年度簡章、系統為準＊＊ 

 
 
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 24 小時開放，為避免網路壅塞，請考生儘早上網報名，逾期不受理。 
若有相關問題請於平日上班時間來電或來信詢問，假日時間請來信詢問，招生策略中心將於上班日

盡速回覆： 
電話：(03)5715131 轉 31301、31399、33002～33006 各分機 
信箱：adms@my.nthu.edu.tw   

考生可由此表格顯
示內容了解推薦信
進行狀況。 

請留意！ 
1.「報名資格審查資料」與「院系班審查資料」需於 114 年 10 月 14 日 17:00
前(台灣時間為準)完成。 

2.「推薦函作業」需於 114年 10月 20 日 17點(系統顯示為 2025-10-20 17:00:00)
前(台灣時間為準)完成。 

3.「報名資格審查資料」未於期限前完成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，依簡
章規定予以退件、退費。 

4.「院系班審查資料」、「推薦函作業」未於期限前完成者，將影響審查項
目成績之評定，但不影響報考資格之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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